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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 (1)

(1) 「不合要求的文件」 - 定義

第31條 

 詳細列出在什麽情況下，交付公司註冊
處處長(下稱「處長」)登記的文件會被
視為不合要求的文件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 (2) 

(1) 「不合要求的文件」 – 一些例子 

 該文件沒有隨附須就登記而繳付的費用 

該文件或該文件上的簽署 

(i) 	是不完整或不正確的；或
(ii) 已被更改，而該項更改是無恰當授權的 

 該文件所載的資料—
(i) 自相抵觸；或
(ii) 與公司登記冊內的其他資料或交付處長的
另一份文件所載的其他資料相抵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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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 (3)

(1) 「不合要求的文件」 -
拒絕接受或登記文件的權力

第35條
如處長認為根據任何條例交付登記的文件
不合要求，處長可拒絕接受該文件；或拒
絕登記有關文件，並將該文件發還予將它
交付登記的人。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 (4)

(2) 交付經修訂文件

第41(2)條

明確賦予處長權力，如公司登記冊內關
乎某公司的資料載有在排印或文書方面
的錯誤，處長可應該公司的申請，更正
有關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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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5)
(3) 交付文件的時限

根據現行《公司條例》不同條文須於14天交
付文件的規定，在新條例下一律改為15 日，
以減少對公司可能造成的混亂。

例子： 交付表格 ND2A、

ND2B、NR1
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6)
(4) 「交付」文件的概念

第 35(5)條
如處長沒有收到某文件，則該文件須視為不
曾為遵從有關條例中規定將該文件或批准將
該文件交付處長的條文而交付處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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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7)
(5) 股本說明

第201條
根據第4及第5部有關股本的條文規定，
須要在交付處長登記的申報表或通知載
有股本說明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8)
(5) 股本說明
股本說明會以以下方式載於有關股本的表格：
A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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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0)
(6)押記 / 解除押記的登記-
可予登記的押記 (第334條) 
 釐清如公司有一筆款項存放於另一人處，則
就該公司獲得還款的權利而設立的押記，不
得視為就該公司的帳面債項設立的押記。 

因此就存款設立的押記，不會被接受為就公
司的帳面債項而設立的押記而予以登記
(第334(3)(b)條)

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9)
(5) 股本說明
B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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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1)
(6)押記 / 解除押記的登記–
押記的登記規定
 
(第 335、336、338、339及340條)
 

 押記文書的經核證副本須連同新指明表格 (表
格NM1)一併交付登記。 

表格NM1及文書的經核證副本均會登記存檔，
並供公眾查閱。 

文書的經核證副本於登記後不會發還提交人。



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2)
(6)押記 / 解除押記的登記 -
押記的登記時限

(第335(5)及336(6)條)
 

 由設立押記日期起計的5個星期內縮
短至設立指明押記的日期後的一個月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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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3)
(6)押記 / 解除押記的登記–
解除押記的登記規定(第345條) 
 證明清償或解除押記的文書的經核證副本
，須連同新指明表格 (表格NM2)一併交付
登記。 

表格NM2及證明文書的經核證副本均會登
記存檔，並供公眾查閱。 

解除押記證明文書的經核證副本於登記後
不會發還提交人。



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4)
(7) 周年申報表 – 私人公司

沒有主要改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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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5)
(8)周年申報表 – 公眾公司 

 周年申報表須就每個財政年度而非每個
公曆年交付。 

周年申報表須在公司的申報表日期後的
42日內交付，而申報表日期是公司的會
計參照期結束後的6個月屆滿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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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6)
(8)周年申報表 – 公眾公司 

 就原有公眾公司而言，新規定適用於
在新條例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的
首個財政年度，以及其後的所有財政
年度。
(新條例附表11第121(1)(b)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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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7)
(9)周年申報表 – 擔保公司 

 周年申報表須就每個財政年度而非每個
公曆年交付。 

周年申報表須在公司的申報表日期後的
42日內交付，而申報表日期是公司的會
計參照期結束後的9個月屆滿之日。



交付文件規定的改變(18)
(9)周年申報表 – 擔保公司 

 就原有擔保公司而言，新規定適用於在
新條例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
財政年度，以及其後的所有財政年度。
(新條例附表11第121(1)(b)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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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一般
 

 將會推出一套新的指明表格

92 款表格(包括84款用以向公司註冊處交
付存檔的表格，其中29款是新推出的表格)

全套新表格的編號均以英文字母「N」為
起首，例如 NNC1
現行表格的內容及格式會盡可能保留







指明表格 – 常用表格


例子
 表格ND2A
表格ND2B
表格NR1
表格NAR1
表格NN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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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範本 

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1)

(1) 合併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AMA1 獲批准的合併建議

合併的公司的董事就償付能力陳述發出的證NAMA2 明書

NAMA3 合併的公司的董事發出批准合併的證明書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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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2)


(1) 合併

25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AMA4 委任合併後的公司的董事通知書

合併後的公司的董事發出的有關債權人申索NAMA5 的證明書

NAMA6 向原訟法庭申請要求介入合併建議的通知書

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3)


(2) 組織章程大綱／成員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公司章程細則修改通知書(公司的宗旨及原有NAA1 公司對某些章程細則的修改除外) 

NAA2 公司宗旨修改通知書

原有公司對某些章程細則修改通知書(只適用
NAA3 於修改載於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內及原可合

法地載於該公司的章程細則內的條文) 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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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4)

(2) 組織章程大綱／成員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27

NAA4 公司地位更改通知書

NMEM1 擔保有限公司成員人數增加通知書

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5)

(3) 核數師及帳目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更改會計參照日通知書NAC4

NA2 核數師辭職通知書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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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6)

(4) 審查員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IN3 審查員交付中期報告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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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7)

(5) 按揭及押記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押記詳情的陳述(屬一個債權證系列的組成部NM8 分的債權證) 

NM9 債權證系列的發行詳情的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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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8)

(6) 註冊非香港公司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N8C 註冊非香港公司更改獲授權代表詳情申報表 

31

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9)

(7) 登記冊備存地點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R3 有關債權證持有人登記支冊的通知書 

R4 有關成員登記支冊的通知書

N

N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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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10)

(8) 合資格公司的註冊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NC5 合資格公司的註冊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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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11)

(9) 股本

34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SC13 股本幣值重訂通知書 

NSC14 股額再轉換為股份通知書 

NSC15 更改股份所附帶的權利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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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12)

(9) 股本

35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NSC16 更改某頪別成員的權利通知書(無股本的公司

NSC17 償付能力陳述書 

向原訟法庭申請撤銷議決減少股本的特別決NSC18 議通知書 

) 

指明表格 – 新表格 (13)

(9) 股本

36

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

股本減少的申報表(藉著以償付能力陳述支持NSC19 的特別決議) 

NSC20 股本減少申報表(經原訟法庭確認) 

NDB1 債權證或債權股證配發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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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1)
一般原則 

在新條例實施後，就指明表格的使用會有三個
月的過渡期（例外情況除外），
即交付新、舊或修訂後的指明表格作登記均被
接受 

新條例生效日期的三個月後，所有於第32章下
使用的舊指明表格均不會接受並會被退回。



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2)

例外情況

(1) 表格NC1及NC1G	 -
法團成立表格 

 新指明表格NNC1及NNC1G 必須在
新條例生效當日起即時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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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3)

例外情況

(2) 表格DR1 –
不營運私人公司撤銷註冊申請書 

 新指明表格NDR1必須在新條例生效
當日起即時使用

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4)

例外情況
(3) 表格M1 
按揭或押記詳情 

–

 過渡期為新條例生效日期後的八個星
期而非三個月
(新條例附表11第63至67條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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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5)

例外情況

(3) 表格 M1 –
按揭或押記詳情 

 過渡期內如使用舊表格M1，必須同時
交付設立或證明押記的相關文書正本
。文書登記後會退還提交人。

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6)

例外情況
(3) 表格  

按揭或押記詳情 

M1 –

 過渡期內如使用新表格 NM1，必須同
時交付設立或證明押記的文書的經核
證副本，以登記並存檔於公眾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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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性安排 – 使用表格 (7)
例外情況
(4) 表格 M2 –
清償或財產解除押記備忘錄 
 沒有過渡期 

新指明表格NM2必須在新條例生效當日即
時使用，並須同時交付有關文書的經核證
副本。 



更多資料


公司註冊處網頁 –
「新《公司條例》」專設欄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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